
 龙川县佗城镇枫深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批后公告

基本情况 村庄规划总图

近期建设项目

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规划定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产业发展的“牛鼻子”，以“工业立村商业强村”为抓手，构建集温泉疗养、生态观光、休闲度假、

文化体验、特色研学等多元业态为一体的“百千万工程”典型村。

二、功能结构
枫深村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优势，以特色产业为主导， 规划形成“一轴七区”的发展格局。

三、用地布局
枫深村村域总面积为1150.54公顷。到2035年，耕地面积为68.8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5.98%；建设用地面积为313.77公顷，占

总面积27.27%，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111.17公顷，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为101.25公顷 ，占总面积8.80%。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55.06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村中部地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本村耕地保有量74.39公顷，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实占用的，应经村民小组确认，村委会审查同意出具书面意见后，由镇政府按
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3）未经批准，不得在非建设用地内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动。

二、生态保护
（1）本村内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33.23公顷，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从事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活动。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禁挖山、不填
湖。

三、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
（1）本村内无文物保护单位。
（2）本村未划入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

四、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01.25公顷。
1、产业发展空间
（1）经营性建设用地建筑密度≤40%，建筑高度≤36米，容积率≤1.5，绿地率≥15%。
（2）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应经村民小组确认，由村委会审查同意，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本村内划定宅基地34.81公顷，规则新申请的宅基地，每户建筑用地面积控制在120平方米以内，建筑总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建筑层数不得超过三层半，总楼高不得超过13.5米。新建宅基地应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且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
未利用地。
（2）新建筑设计应充分考虑新旧建筑的结合，使新建建筑在材料、尺度、色彩上与整个镇区的环境相结合，做到适宜的生活环境与该地
段的环境特色相结合，保持老区的活力。鼓励采用岭南风格的民房设计方案。优先采用节能建材、本地生产的建筑材料以及当地民间常
用的建筑材料。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占用交通用地建房，在村内主要道路两侧建房应退后不宜小于2米。
（2）村内供水由城镇自来水管网统一提供，污水处理设施包括各自然村的污水处理池，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及综合服务站、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村民
不得随意占用。

五、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应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和存在高陡边坡及不稳定边坡的区域。
（2）村庄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不宜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4）严禁诱发地质灾害的削坡建房。符合削坡建房条件的，应在边坡整治的基础上，通过砌筑挡土墙、锚杆构格等工程治理手段消除安
全隐患。



 龙川县佗城镇佳派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批后公告

村庄规划总图

近期建设项目

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81.25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村中部地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本村耕地保有量83.16公顷，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实占用的，应经村民小组确认，村委会审查同意出具书面意见后，由镇政府按
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3）未经批准，不得在非建设用地内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动。

二、生态保护
（1）本村内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47.67公顷，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从事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活动。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禁挖山、不填
湖。

三、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
（1）本村内无文物保护单位。
（2）本村未划入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

四、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35.56公顷。
1、产业发展空间                                                                       
（1）经营性建设用地建筑密度≤40%，建筑高度≤36米，容积率≤1.5，绿地率≥15%。
（2）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应经村民小组确认，由村委会审查同意，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本村内划定宅基地31.72公顷，规则新申请的宅基地，每户建筑用地面积控制在120平方米以内，建筑总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建筑层数不得超过三层半，总楼高不得超过13.5米。新建宅基地应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且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
未利用地。
（2）新建筑设计应充分考虑新旧建筑的结合，使新建建筑在材料、尺度、色彩上与整个镇区的环境相结合，做到适宜的生活环境与该地
段的环境特色相结合，保持老区的活力。鼓励采用岭南风格的民房设计方案。优先采用节能建材、本地生产的建筑材料以及当地民间常
用的建筑材料。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占用交通用地建房，在村内主要道路两侧建房应退后不宜小于2米。
（2）村内供水由城镇自来水管网统一提供，污水处理设施包括各自然村的污水处理池，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及综合服务站、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村民
不得随意占用。

五、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应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和存在高陡边坡及不稳定边坡的区域。
（2）村庄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不宜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4）严禁诱发地质灾害的削坡建房。符合削坡建房条件的，应在边坡整治的基础上，通过砌筑挡土墙、锚杆构格等工程治理手段消除安
全隐患。

基本情况

一、规划定位
以“佳派八景”为基础，深化农旅融合，结合丰富的客家文化乡村资源，努力把佳派村建设成为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以乡村旅游为

依托、生态文化为基底，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二、功能结构
以佳派村特色种植业优势为主导， 以乡村旅游为依托，规划形成“一轴五片区”的发展格局。

三、用地布局
佳派村村域总面积为357.92公顷。到2035年， 耕地面积为89.0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4.87%；建设用地总面积为56.78 公顷，

占土地总体面积的15.86%，其中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为35.56 公顷。


